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公开

渝水议函〔2026〕88号
重庆市水利局
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628号提案答复的函
民革市委会：

贵委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提案》（第0628号）收悉。经与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长寿区人民政府、巴南区人民政府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衷心感谢民革市委会对全市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近年来，我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大力实施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、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不断改善农田灌溉条件，夯实全市粮食安全灌溉基础。

针对提案中提出的“明晰产权归属，强化依法管护。进一步推进农村水利设施确权颁证，夯实产权制度改革基础。根据设施类型明确牵头部门：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库、农村饮水、堤防等工程的确权；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山坪塘、泵站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确权。通过清晰划分产权、经营权和使用权，拓宽投融资渠道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与管护，破解‘无人管、无钱管’困局。”我们高度重视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工作，一是原市农业委员会等九部门联合印发《重庆市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实施方案》（渝农发〔2018〕134号），由市农业农村委牵头、市级有关部门共同指导全市各区县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。今年3月，市人大审议通过《重庆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，将于6月1日起施行。二是我市出台了《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》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不动产登记制度，明确了不动产登记的范围、类型、程序、要件等，对权属清楚、界址清晰、权籍调查成果完备的水利设施，权利人可依法申请不动产登记。三是市水利局全面梳理已成水库存量资产，摸清资产权属、运营收入等情况，结合乡村旅游、休闲娱乐、康养度假、水面养殖、淤泥资源化利用等，因地制宜采取“水库+”模式，探索盘活已成水利工程资产，并建立反哺机制，实现“以水养库”“以水兴水”。四是我市部分农田水利设施虽多登记为村组集体所有，但受历史遗留问题、多元投资影响，确权滞后、颁证率偏低，且产权关联水资源配置、土地利用等多重权益，梳理难度大，部分区县仅完成水库类设施确权，如巴南区已完成89座小型水库和4607个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确权颁证，长寿区已完成92座小型水库确权颁证。
针对提案中提出的“加大资金投入，推进更新改造。一是创新管护机制。根据工程属性（公益性、经营性或混合性）制定差异化的管护与资金筹措方案：纯公益类工程应以财政资金保障为主；有收益潜力的可引入第三方运营，通过收取水费、灌溉费等方式覆盖成本；混合类工程可采取“财政补贴+市场运营”模式。同时，探索从工程建设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“维修养护基金”，以奖代补激发管护积极性。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。提高区级财政配套比例，将项目前期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保障建设与改造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。三是区分缓急、分类施策，系统推进全区农田水利设施维修改造。重点对老化渗漏渠系进行防渗处理与清淤加固，恢复蓄水与输水功能；对提灌站等机电设备实施更新和技术改造。”为做好已成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理，水利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督促指导水利工程所有者强化运行管理。一是我市大多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都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，根据《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“水利工程所有者承担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主体责任”、第二十五条“水利工程所有者应当承担管理人员经费、维修养护经费及更新改造费用”，水利工程所有者应当做好水利工程的维修管护工作。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《转发水利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水农水〔2022〕17号），建立了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评价方法，指导区县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监管，督促业主强化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维护，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发挥效益。二是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、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、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、用水管理机制四项机制，大力推动解决灌排工程水费收不抵支、运行维护费用不足、管护主体缺位、管理水平低等问题，指导各区县积极争取将奖补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，建立适合各地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，引导用水户养成缴纳水费的习惯，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。三是市财政高度重视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工作，将多项小农水资金整合为水利发展资金，按照《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渝财农〔2022〕171号）等要求，市级每年安排近2亿元支持区县用于水利设施维修养护。同时，支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维修养护，根据任务需要及财力状况，市级每年安排适当资金用于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，并指导区县将工程设施管护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局统一谋划，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到实处。四是我们正在编制“十五五”灌区建设改造实施方案，坚持有需求、可持续的原则，高质量谋划项目并建立项目库，积极争取上级投资，建设改造一批具有西南山地特色的现代化灌区，构建“设施完善、技术先进、管理科学、用水高效、生态良好、保障有力”的现代化灌排体系，提升农业灌溉保障能力。

针对提案中提出的“筑牢管护根基，提升服务能力。一是加强队伍建设。多措并举充实基层水利人才队伍，完善人才引进与聘用机制，有针对性地招聘、培训水利专业人员，填补镇街岗位空缺；建立偏远地区水利岗位津贴制度和绩效奖励机制，增强岗位吸引力，切实留住专业人才扎根基层；二是提升服务能力。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按区域招标专业团队，承担片区水务运营、维护与服务等工作，提升水利设施管护的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”。一是每年我们均会举办各类培训班，开展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，提升人员业务能力和操作规范性，稳定岗位队伍，提高水利设施维修响应效率和维护质量，保障设施长效稳定运行。二是全市共建成基层水利服务机构887个，覆盖全市1032个乡镇（街道），其中区域站23个，乡镇站37个，农业服务中心挂牌站785个，其他类型42个，通过公开招聘、定向培养等方式充实基层水利服务机构人员力量，持续完善管理制度，保障后勤服务，促进各地农村水利高质量发展。三是积极做好灌区标准化管理，全市已完成79处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创建，围绕“节水高效、设施完善、管理科学、生态良好”的现代化灌区目标，增强灌区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，构建科学高效的标准化规范化灌区管理体系。探索灌区管理体制改革，支持区县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”思路，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与灌区运行管理，通过委托物业机构、“公司+村委”等方式加强灌区经营与维护，不断提升灌区管理水平。
此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你们有什么意见，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，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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